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   號：

苗栗縣造橋鄉綜合活動中心使用申請表

本人茲向貴所借用綜合活動中心場地，使用期間遵照「苗栗縣造橋鄉綜合

活動中心管理自治條例」規定，自行負責場地之公共秩序安全、意外事件及垃圾

清潔之處理等，如有違反及不當損壞情事並願照價賠償，特此申請，敬請惠予

核准。

申 請 單 位 申  請  人 連絡電話 連   絡   地   址

使 用 時 間 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至    時止；計    場     時。

活 動 內 容 □ 一般活動       □ 喜慶宴會

收

費

金

額

場地使用清

潔費

（    桌次×120

元）

元

附註

不足四小時仍以一場次計算。每桌次收費

150元，最低使用費為2000元，故桌次收

費不足貳仟元者仍以貳仟元計收。

音響視聽設

備使用費
元 附註

須申請使用內部音響視聽設備者，每場次

收費1000元。

空調冷氣使

用費
元 附註

一般活動：使用空調冷氣者收費2000元。

喜慶宴會：使用空調冷氣者收費3000元。

冷氣開放時間；白天10：30〜14：30

              夜間17：30〜21：30

計收費用＄ 元 附註
請親自至所填表申請，並請持本所開立之

單據逕向造橋鄉農會(公庫)繳交費用。

審查

結果

□准予借用     

□否准借用，理由：

管理單

位簽辦

意見欄

1.當日活動擬請                小姐前往擔任會場管理及公物清點等事宜。

2.因屬假日出勤，請淮予工作人員事後依實際工作時數擇日補假。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人 事 室：               秘書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課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工作人員：               鄉長：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   號：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課  長：            秘書：             鄉長：    

苗栗縣造橋鄉綜合活動中心

變更借用日期、停止借用暨退費申請表

□申請變更借用日期（以一次為限）

本人前向貴所申請於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借用綜合活動中心場

地，因故改期至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辦理，敬請惠予  核准變

更。

□ 申請停止借用暨退費

本人前向貴所申請於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借用綜合活動中心場

地，因故取消辦理，敬請惠予  核准停止借用並無息退回已繳費用。

申 請 單 位 申  請  人 連絡電話 連   絡   地   址

原借用時間 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至    時止；計    場     時。

變更借用時間 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至    時止；計    場     時。

原繳費金額 新臺幣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百     拾      元整

管理單位簽辦意見欄

審查

結果

□准予變更    

□否准變更，理由：

□准予停止借用，並退回已繳費用。

□准予停止借用，惟已逾停止借用退費申請期限，不予退回已繳費

用。


